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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論
文
作
者
在
前
言
中
列
舉
導
致
我
國
治
安
日
趨
惡
化
之
原
因
為
病
態
的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、
社
會
結
構
巨

大
之
變
動
及
有
待
強
化
之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等
三
種
。
而
第
一
種
是
因
社
會
的
變
遷
造
成
個
人
價
值
判
斷
的
偏

差
，
第
二
種
缺
陷
是
因
社
會
結
構
轉
變
造
成
犯
罪
誘
因
，
第
三
種
則
係
司
法
體
系
之
缺
陷
所
造
成
。
因
此
事
實

系
原
因
兩
種
。

上
只
有
社
會
與
司

作
者
之
見
解
與
傳
統
之
犯
罪
學
理
不
同
，
傳
統
的
說
法
認
為
犯
罪
原
因
有
三
﹒
.

一
篇
身
體
生
理
之
原
因
，
如
遺
傳
特
性
與
生
理
變
化
為
主
。

二
為
個
人
現
境
之
原
因
，
如
家
庭
、
教
育
與
職
業
等
。

三
篇
社
會
璟
境
之
原
因
，
如
區
域
社
會
、
社
會
變
遷
、
傳
播
媒
體
之
渲
染
，
經
濟
條
件
、
季
節
變
化
與
時

段
等
之
不
同
而
產
生
犯
罪
現
象
。
法
務
部
每
年
發
行
之
「
犯
罪
狀
況
及
其
分
析
」
中
對
各
種
犯
罪
之
原
因
以
列

舉
個
人
原
因
為
多
。
本
論
文
特
別
強
調
社
會
方
面
之
因
素
，
雖
可
彌
補
法
務
部
研
究
之
不
足
，
如
能
進
一
步
提

出
實
證
報
告
，
以
謀
求
對
策
，
將
更
能
彰
顯
本
論
文
之
特
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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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作
者
認
為
在
警
察
之
任
務
中
，
協
助
諸
般
行
政
之
輔
助
任
務
凌
駕
其
主
要
任
務
，
因
此
無
法
集
中

人
力
物
力
於
犯
罪
之
偵
防
等
主
要
任
務
。
事
實
上
台
灣
自
光
復
以
來
，
政
府
在
警
政
建
設
上
雖
屢
有
革
新
措
施
，

但
並
未
完
全
隨
著
時
代
之
發
展
而
改
進
。
從
前
之
警
政
制
度
，
無
論
在
教
育
、
人
事
升
遷
、
勤
務
、
待
遇
福
利

與
偵
防
組
織
及
技
術
上
，
均
逐
漸
暴
露
缺
陷
，
警
察
主
管
的
業
務
日
益
增
加
，
舉
凡
犯
罪
案
件
或
交
通
管
制
均

在
日
益
膨
脹
之
中
。
又
平
均
七
十
五
年
以
來
，
民
間
集
會
遊
行
及
自
力
救
濟
問
題
日
趨
頻
繁
，
警
察
每
為
處
理

群
眾
事
件
，
派
遣
大
量
警
力
維
持
秩
序
，
以
致
大
量
減
少
犯
罪
偵
防
人
力
。
加
上
每
次
重
大
刑
案
發
生
後
，
在

全
國
人
民
一
致
期
待
下
，
為
達
成
任
務
，
乃
全
面
動
員
。
因
此
警
察
工
作
常
是
夜
以
繼
日
，
招
來
基
層
員
警
怨

聲
載
道
，
不
但
士
氣
低
落
，
新
人
更
是
裹
足
不
前
，
惡
性
循
環
的
結
果
，
更
使
警
察
績
效
一
落
千
丈

。

因
此
作
者
認
為
民
眾
對
艱
苦
的
警
察
角
色
有
負
面
與
正
面
之
認
知

。

前
者
有
干
涉
自
由
、
警
察
貪
小
便
宜
、

有
些
警
察
不
學
無
術
﹒
，
而
後
者
認
為
警
察
是
街
頭
的
法
官
、
法
律
正
義
之
象
徵
'
是
犯
罪
者
的
剋
星
與
民
眾
之

救
星
。
但
事
實
上
這
純
是
理
論
上
之
論
點
。
持
平
而
論
，
不
論
是
民
眾
或
警
察
本
身
，
以
偏
於
負
面
評
價
為
多
。

筆
者
曾
於
七
十
三
年
間
對
台
北
市
民
與
警
察
做
過
問
卷
調
查
，
其
中
民
眾
認
為
警
察
與
黑
社
會
有
交
往
者
有
一

七
﹒
七
%
，
對
黑
社
會
組
織
因
受
到
有
力
人
士
支
持
，
取
締
有
困
難
者
有
三
七
﹒
六
%
。
而
警
察
人
員
自
認
為

少
數
人
員
有
兼
營
副
業
者
也
高
達
六
七
﹒
二
%
。
當
問
到
警
察
何
以
兼
營
副
業
答
待
遇
低
者
有
三
九
%
'
答
前

途
有
限
男
謀
發
展
者
有
二
八
﹒
一
%
'
當
問
到
警
察
人
員
是
否
常
想
男
謀
他
就
時
，
答
常
常
如
此
者
有
四

0
.

八
%
'
偶
爾
如
此
者
也
有
四

0
.

一
%
。
因
此
警
察
要
獲
得
正
面
的
評
價
仍
需
相
當
之
努
力
。

對
於
現
代
民
主
社
會
警
察
應
扮
演
之
角
色
方
面
，
作
者
的
論
點
相
當
平
實
。
認
為
警
察
應
保
持
行
政
中
立
。

近
幾
年
來
這
種
呼
聲
相
當
普
遍
，
蓋
警
察
只
是
代
表
法
律
執
行
任
務
而
己
，
應
不
涉
及
政
黨
政
治
之
問
題
，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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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警
察
之
犯
罪
偵
防
應
屬
司
法
體
系
，
而
司
法
之
獨
立
審
判
又
為
憲
法
所
明
訂
，
是
故
警
察
應
當
保
持
政
治
上

之
中
立
，
始
能
貫
徹
司
法
獨
立
之
精
神
。
尤
其
警
察
之
原
始
偵
查
筆
錄
之
絕
大
部
分
，
一
向
均
由
法
官
引
為
審

判
之
依
據
，
因
此
，
如
警
察
在
處
理
犯
罪
問
題
上
能
保
持
政
治
之
中
立
，
使
司
法
體
系
能
完
全
獨
立
於
各
種
政

爭
漩
渦
之
外
，
將
更
能
排
除
各
種
指
責
，
並
發
揮
其
公
正
仲
裁
之
角
色
。

惟
如
何
才
能
使
其
中
立
，
作
者
認
為
應
保
障
警
察
人
員
之
身
分
及
地
位
。
筆
者
以
為
這
應
從
制
度
上
作
適
當

之
規
劃
與
改
革
，
尤
其
近
幾
年
來
軍
人
介
入
警
察
工
作
日
益
擴
張
，
如
臨
檢
、
海
防
、
查
緝
走
私
等
等
，
長
此

以
往
將
難
使
警
政
工
作
保
持
中
立
。
此
外
，
文
官
制
度
之
建
立
亦
甚
重
要
，
欲
建
立
警
察
人
員
逐
級
升
遷
之
制

度
當
須
有
客
觀
之
評
量
標
準
與
一
定
之
年
資
以
為
依
據
，
以
杜
絕
依
靠
人
事
關
係
升
遷
之
可
能
性
，
使
警
察
人

員
能
真
正
擺
脫
政
治
派
系
之
影
響
。

作
者
又
認
為
警
察
應
遵
守
依
法
行
政
之
原
則
，
事
實
上
目
前
警
察
所
依
據
執
行
之
法
律
缺
點
頗
多
，
其
最

主
要
依
據
之
違
警
罰
法
早
於
六
十
九
年
由
大
法
官
解
釋
為
違
憲
法
規
，
迄
今
已
歷
十
年
，
新
法
仍
未
頒
布
，
使

得
警
察
永
遠
為
違
憲
之
執
法
者
，
這
種
依
法
行
政
是
否
值
得
鼓
勵
頗
有
疑
義
。
因
此
時
常
檢
討
並
修
改
現
行
法

規
，
仍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
此
外
，
作
者
也
提
出
警
察
社
區
指
導
性
角
色
，
提
升
警
察
素
質
與
少
年
警
察
之
輔
導
角
色
等
。
這
些
都
是

極
其
重
要
之
工
作
，
但
提
升
警
察
素
質
方
面
作
者
認
為
要
將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提
升
更
名
為
警
政
大
學
，
以
便
吸

收
更
優
秀
之
青
年
。
此
點
筆
者
認
為
提
升
警
官
之
素
質
固
然
重
要
，
但
提
升
警
員
之
素
質
更
為
重
要
，
但

警
政
單
位
始
終
無
有
效
之
辦
法
。
警
察
因
素
質
低
，
而
貪
潰
，
甚
至
淪
為
盜
匪
者
不
乏
其
例
，
過
去
曾
謂
如
准

警
校
改
為
專
科
就
可
解
決
素
質
問
題
，
如
今
是
否
已
改
善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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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警
民
關
係
之
建
立
，
作
者
均
有
相
當
深
入
之
探
討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
一
、
警
察
應
建
立
能
使
民
眾
易
於
親
近
並
能
解
決
民
眾
困
難
之
菩
薩
角
色
。
尤
其
應
注
意
不
得
淪
為
官
僚
之

手
足
的
角
色
。
把
民
眾
之
困
難
當
作
自
己
之
困
難
自
然
能
贏
得
民
眾
之
敬
重

。

←
自

回
品•• 

二
、
強
化
警
察
之
績
效
，
以
贏
得
民
眾
之
信
任
。
這
可
分
為
三
點

.. 

U
U警
察
應
依
循
正
義
之
原
則
執
行
法
律
。
在
排
除
犯
罪
之
侵
害
上
應
絕
對
保
持
廉
潔
之
作
風
，
絕
不
可
有

貪
潰
腐
化
之
行
為
，
使
法
律
為
惡
勢
力
所
軟
化
。

口
警
察
應
善
盡
除
暴
安
良
之
責
。
蓋
犯
罪
之
偵
防
為
警
察
之
主
要
任
務
，
也
是
人
民
最
為
期
待
者
。
警
察

不
僅
自
己
要
保
持
公
正
廉
明
，
同
時
對
於
危
害
社
會
之
不
良
行
為
應
有
責
任
加
以
排
除
，
如
無
法
善
盡
職
責
，

當
嚴
重
影
響
人
民
對
警
察
之
信
任
。

由
警
民
之
間
如
有
糾
紛
或
人
民
有
所
申
訴
，
應
予
公
開
徹
底
調
查
，
明
晰
事
實
之
真
相
，
以
採
敢
必
要
之

對
策
，
並
告
知
當
事
人
。
為
此
英
國
警
察
並
在
衣
領
上
繡
上
號
碼
以
明
個
人
責
任
。

三
、
強
化
民
眾
對
警
察
信
賴
之
最
重
要
方
法
在
於
警
察
應
有
誠
懇
親
切
之
服
務
態
度
，
不
濫
行
干
涉
民
眾
之

私
生
活
，
尊
重
個
人
自
由
，
在
行
使
公
權
力
尤
禁
威
權
式
的
干
涉
取
締
，
要
多
了
解
民
間
的
疾
苦
，
不
以
取
締

為
目
的
，
自
然
能
贏
得
人
民
之
信
任
。


